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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立法院審查離島建設條例，第七條、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國民黨陳福海的提案：「重大建
設投資計畫期土
地使用變更之核定權為縣市政府
，並排除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增列排除都市計畫之使用管制
」陳福海之所以提此案，是因為金馬地區，大部分土地屬於都市計畫範圍，導致地方的「開發」
行為受到限制。為了金馬地區解套的法條，卻讓各離島的地方政府，可以隨著首長的意思處裡離
島各區位的土地。縣市長想蓋賭場、核廢料儲存場，都市與非都市土地兩種相關管理辦法、甚至
環評法都管不到。

  

      無黨籍立委林炳坤提案：「離島重大建設投資計畫屬重要產業投資者，其所需用地屬私有
土地，應與其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使用權利。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使用權
利已達計畫用地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其他計畫用地無法架構或取得使用權利時，得申請調處
，地方政府應於收到申請之日起一個月內予以調處，調處不成時，重要產業投資者得按徵收補償
金額
預繳承買
價款申請該管地方
政府徵收後辦理出售。徵收之補償，
土地以市價為準...」。
意思是只要財團有能力（哪怕是用脅迫手段）買到一半面積的土地，家住另一半土地的人民，就
要把土地賣給財團，人民不賣，財團可以「拜託」政府「強制」向人民買，再向政府買。  

      立委另一個修正條文是：「離島重大建設投資計畫係屬促進海岸觀光遊憩建設者，經完成
前項審查後，得在核定開發計畫範圍內申請專案價購、設定地上權或承租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作
開發建築使用，不受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國有非公用
海岸土地放租辦法之限制，為鼓勵離島產業發展，離島重大建設投資計畫，得給予建築容積率獎
勵，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率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為限。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由當地縣市政府訂
之」。
翻譯成白話就是，只要把自家的臨海豪宅，取名「觀光」大樓，因與觀光遊憩有關，就可以買下
或租下海岸線，不受任何法規限制，而且還可以有容積率獎勵，本來可以蓋十樓，變成可以蓋二
十樓。 
而當地居民，不只失去原來的海岸與天際線，連去海邊都可能要繳費給占據海岸線的財團。 

      離島建設條例背後，隱含一個錯誤的邏輯，就是離島發展要靠觀光，觀光發展要靠建設。
然而綜觀世界趨勢，觀光產業皆仰賴於獨特的環境與人文景觀，並非大量體的旅館建築。此兩個
條文不只對於生態敏感的海岸生態而言，有著不可承受之重量。另外，對於冬季氣候惡劣、不適
合全年度觀光只適合深度旅遊的離島，獎勵大量體的建築設立，也可能造成投資企業血本無歸。
可能造成生態保護、居民生存、廠商利益多輸局面。從這個角度來看，離島建設條例方向應該修
正，檢討原本可免於國土管理法律規範的條文，而非再次修法、再開大門。 

      在民間團體輿論壓力與本智庫環保生態組召集人田秋堇、民進黨立委潘孟安、黃偉哲、翁
金珠等委員反對下，這兩條法案最後刪除了最受爭議的強制徵收部分，但陳福海免受都市計劃法
規範、林炳坤容積率獎勵稍降成50-80％，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核定50公頃以下的開發計畫（相當
於兩個大安森林公園規模），環評由地方政府辦理。此法通過，日後外婆的澎湖灣，將被改寫成
財團的澎湖灣，絕非人民之福。因此懇請民進黨立委，在法案進入二讀時，將之附議否決，導正
台灣失序的國土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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